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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关于为控股子公司中山市深中房地产投资置

业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独立意见 

根据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《上市公

司治理准则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及《深圳南山热电股

份有限公司章程》（以下简称“《公司章程》”）等有关规定，作为深圳

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独立董事，对于公司

的担保事项，基于独立判断立场，发表关于控股子公司中山市深中房

地产投资置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深中置业公司”）担保事项的独

立意见： 

为满足深中置业公司“水木年华花园”项目开发资金需求，公司

同意深中置业公司将该公司所拥有的“水木年华花园”项目用地及在

建工程作为其向华夏银行中山分行申请的 3亿元（人民币，下同）贷

款额度的抵押担保。同时，同意由公司为其提供最高不超过 3亿元的

连带责任担保并收取担保费，有效期 3 年,担保期限自协议签署之日

起至主债务期满后 2 年，深中置业公司将以项目销售收入作为担保。

公司本次的担保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，符合中国证监会、深圳

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对外提供担保的有关规定，不存在侵犯上市

公司或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况。公司已制定《担保管理制度》，为控

股子公司银行融资进行的担保采取了风险控制措施，没有明显的迹象

表明公司可能因被担保方债务违约而承担担保责任，符合《公司法》、

《公司章程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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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： 

李正 、王晓东、王军生、唐天云 、潘承伟 、廖南钢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一五年十二月十日 




